保密协议

招标编号：0651-1802****
[bookmark: _GoBack]本人就上述项目以投标人的身份参加投标，在购买招标文件后已经知悉招标人的商业秘密。为了明确本人的保密义务，有效保护招标人的商业秘密，防止该商业秘密被公开披露或以任何形式泄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及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内蒙古自治区的相关规定，本人自愿签订本保密协议。
1、本协议所称商业秘密包括：技术信息、专有技术、经营信息和招标人公司《文件管理办法》中列为绝密、机密级的各项文件。
（1）技术信息指招标人拥有或获得的有关生产和产品销售的技术方案、制造方法、工艺流程、计算机软件、数据库、实验结果、技术数据、图纸、样品、样机、模型、模具、说明书、操作手册、技术文档、涉及商业秘密的业务函电等一切有关的信息。
（2）专有技术指招标人拥有的有关生产和产品销售的技术知识、信息、技术资料、制作工艺、制作方法、经验、方法或其组合，并且未在任何地方公开过其完整形式的、未作为工业产权来保护的其他技术。
（3）经营信息指有关商业活动的市场行销策略、货源情报、定价政策、不公开的财务资料、合同、交易相对人资料、客户名单等销售和经营信息。
2、本人同意为招标人利益尽最佳努力，在投标过程中不组织、参加或计划组织、参加任何竞争企业，或从事任何不正当使用公司商业秘密的行为。
3、本人对因身份、职务、职业或技术关系而知悉的招标人商业秘密应严格保守，保证不被披露或使用，包括意外或过失。即使这些信息甚至可能是全部地由本人因工作而构思或取得的。 
4、在投标期间，本人未经招标人同意，不以竞争为目的、或出于私利、或为第三人谋利、或为故意加害于招标人，擅自披露、使用商业秘密、制造再现商业秘密的器材、取走与商业秘密有关的物件；不刺探与投标无关的商业秘密；不向不承担保密义务的任何第三人披露招标人的商业秘密；不出借、赠与、出租、转让或协助不承担保密义务的任何第三人使用招标人的商业秘密；不复制或公开包含招标人商业秘密的文件或文件副本。
 5、如果发现商业秘密被泄露或者自己过失泄露商业秘密，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泄密进一步扩大，并及时向招标人报告。

投标人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加盖公章）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被授权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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